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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政府出版品是政府資訊公開管道之一環，亦為一個國家的知識經濟及文

化資產的重要成分，為建立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促進政府出版品普及流通，

文化部訂定「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於民國102年12月13日生效，並於民國

110年2月25日修正。 

本署為加強各業務組室暨所屬機關政府出版品之管理與流通，爰依據文

化部「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擬定本署「出版品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檔

繳交」作業說明，其內容包含出版品編號申請作業說明，重點包括：編號申

辦、申辦類別、申辦網址、編號取得、編號原則、申辦規定、成果報告書印

製格式及繳交規定、報告書格式示(範)例、寄存規定及業務聯絡等。 

本作業說明之主要目的在於規劃本署暨所屬機關出版品編號申請及光碟

電子檔繳交的作業流程與規格，除便利出版品的管理及流通外，同時強化光

碟電子檔的加值應用；提供本署出版品電子書數位閱覽服務，落實水利資訊

成果之電子書流通、共享與應用。



 

 

二、「出版品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檔繳交」作業說明 

本說明依據文化部「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研擬，透過編號申辦、申辦

類別、申辦網址、編號取得、編號原則、申辦規定、成果報告書印製格式及

繳交規定、寄存規定、業務聯絡等以及作業範例的說明，加強本署暨各所屬

機關對於出版品的管理、應用與流通。 

本署出版品編號申請主要區分為2大類，第1類為水利署電子書編號；第2

類為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相關分類及申請作業說明如下表所示。 

編號
申辦 
(2者
擇1) 

水利署電子書編號(eBook 

Number；簡稱 EBN) 

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overnment 

Publications Number；簡稱 GPN) 

申辦

類別 

非屬右欄所列之本署出版品者，

如：計畫屬性為一般維護、養

護、操作、內規、宣導、教育訓

練、成果發表、法規研修委辦成

果（資源不供分享者）等，或僅

有結案時繳交之報告者。 

凡圖書(年報、專書、法規彙編及

委辦計畫成果或委辦計畫成果內

完成之手冊或要點)，連續性出版

品(期刊)，非書資料(小冊子、地

圖、錄音帶、錄影帶、幻燈片等

出版資料)及電子出版品，等具出

版價值者。 

申辦

網址 

水利署公務雲(網址

https://cloud.wra.gov.tw) 登

入，於應用系統\圖書典藏及影

音數位平台之電子書編號(EBN)

服務 

政府出版資訊網 

https://gpiadmin.culture.tw 

 

編號

取得 

為10碼；經由水利署圖書典藏及

影音數位平台取號。 

為10碼；經由政府出版資訊網取

號。 

https://cloud.wra.gov.tw/
https://gpiadmin.culture.tw/


 

 

編號

原則 

1. 每種圖書第一次出版時應編號，重印(如:2刷、3刷)時不必申請新

號，沿用舊之 EBN/GPN編號即可。 

2. 裝訂與版式有顯著變化時須重新編號。 

3. 不同版次和裝訂之圖書應分別編號。 

4. 重印書更改書名時須重新編號。 

5. 同一書名之多冊書，請就各分冊分別申請 EBN/GPN編號；若欲申

請套書單一編號，須於備註項說明包含的冊數及分冊書名。 

6. 填寫相關欄位資料後取得編號 

申辦

規定 

 

1. 請於期末審查會議後成果報告書列印前，完成 EBN/GPN編號申請

(於 EBN與 GPN中二擇一)。 

2. EBN/GPN編號為1年1號不能延用(含延續性計畫)，同書名之套書可

各單冊分別給號，取號後即不可更改。 

 3. 具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出版

品，於申請政府出版品統一編

號 (GPN)時，應同申請銷售收

入免徵營業稅之認可。 

全文

處理

方式 

基於政府資訊公開原則，凡申辦

EBN編號，除「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18條規定應予限制公開或

不予提供者外，原則以全文公開

下載為原則，相關作法如下： 

1. 請各單位於年度計畫提報作業

進行時，先進行公開或限制公

開之篩選檢討，並於本署委辦

計畫管理系統年度計畫提報

時，勾選是否全文公開下載。 

2. 原則上由主辦單位依計畫特性

與實際完成報告書內容，逐案

確認是否全文下載，並於申辦

電子書編號(EBN)時，再確認

修改是否全文公開下載。 

基於政府資訊公開原則，凡申辦

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GPN)者，

全文公開於水利署圖書典藏及影

音數位平台，並提供電子書線上

閱讀。 



 

 

 

 

 

成果

報告

書印

製格

式及

繳交

規定 

1. 本署成果報告書為 A4 (21 x 29.7cm)規格，封面顏色一律依規定

採淡黃色，請以橫書版面呈現；圖、表或相片標題等請採阿拉伯

數字的“章節-編號”格式，如:“圖1-1”、“表1-1” (請依報

告封面、摘要、Abstract、目錄、圖目錄、表目錄、內文、附

錄、版權頁及報告封底順序排列)。 

2. 報告封面及書脊之出版年月請改為數字書寫(如：中華民國103年

12月)，封面並列印本署委辦計畫編號(如：MOEAWRA1030053，不

要有空格或特殊符號)。 

3. 成果報告書內應含有版權頁（申請 EBN編號者，應於完成 EBN編

號申請後，由水利署圖書典藏及影音數位平台列印版權頁），放置

封底之前一頁。 

4. 成果報告書封底應列印 EBN/GPN編號及定價；申請 GPN編號者要

有 ISBN編號及 Barcode條碼。 

成果

光碟

電子

檔案

繳交

規定 

1. 成果光碟電子檔案繳交包括：定稿完整內文檔、定稿封面檔(含封

面、版權頁及封底)及轉製符合規定之定稿印製用 PDF檔 

(1) 檔案儲存以冊為單元，所有章節(含目次、內文、版權頁等)均

儲存於同一檔案，封面、版權頁及封底另存一個檔案為原則；

檔案以申請電子書編號(EBN)或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為命

名原則。 

(2) 繳交1個定稿完整內文檔，檔案命名原則：(EBN或 GPN編

號).doc，例如：10103B0008.doc。 

(3) 繳交定稿封面檔(含封面、版權頁及封底)，檔案命名原則：

(EBN或 GPN編號)c.doc，例如：10103B0008c.doc。 

(4) 繳交轉製符合規定之定稿印製用 PDF檔(含封面+完整內文+版

權頁+封底)，檔案命名原則：(EBN或 GPN編號)b.pdf，例如：

10103B0008b.doc。 

2. 定稿印製用 PDF檔格式設定： 

設定項目 設定值 

PDF檔相容性 Acrobat 6.0 以上版本 

字型 嵌入所有字型 

解析度 600dpi以上 



 

 

顏色 CMYK 

3. 定稿印製檔係指運用排版軟體（例如 Word）將文字及圖片加以編

排，所產生欲交付印刷之檔案；印製用 PDF檔係指將定稿印製檔

轉置為 PDF檔案。 

成果

光碟

電子

檔案

繳交

規定 

4. 定稿印製用 PDF檔應設定書籤功能，其層次應與原紙本書目錄功

能相同，應列至章、節、附錄及圖表，且，目錄、圖目錄或表目

錄書籤皆應設定有連結功能。 

5. 檔案勿設保全及密碼保護：前項印製用 PDF檔之內嵌文字應允許

搜尋、可複製及貼入文字編輯軟體，請勿設保全及密碼保護，且

確認內容無不完整或毀損情形。 

6. 成果光碟電子檔繳交時，請用單片裝 CD空白外殼，內附本署制式

光碟片封面、封底、書背。請勿使用 CD綿布套附於出版報告書後

面(即成果報告書與光碟電子檔分開)。 

7. 載體應記載資訊：光碟碟面應載明出版品之題名、出版機關、出

版年月、出版品編號(EBN/ GPN)、檔案類型、卷期等事項，示例

如右。 

 

 

 

 

 

 

 

 

題名：出版機關： 

出版年月（卷期）： 

 

 

 

 

 

GPN： 

檔案類型 

 

 



 

 

經濟

部水

利署

暨所

屬機

關計

畫報

告封

面、

書

脊、

封底

格式

示例

(A4

橫式

報

告) 

 



 

 

成果

報告

書封

面 

(範

例) 

  

成果

報告

書版

權頁 

(範

例) 

(請

放封

底之

前一

頁) 

  



 

 

成果

報告

書封

底 

(範

例) 

  

成果

光碟

片封

面、

脊背

及封

底 

(範

例) 

  

自行

檢查

表列

印 

為統一報告書及光碟片檔案格

式，自本(103)年起增列自行檢

查表，作為委辦計畫結案驗收及

最後撥款必要文件，於申辦 EBN

編號後自行列印“自行檢查表”。 

為統一報告書及光碟片檔案格

式，自本(103)年起增列自行檢查

表，作為委辦計畫結案驗收及最

後撥款必要文件，由水利署「出

版品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檔繳交

作業說明(202112修正版)」列印

“自行檢查表”(詳附件) 

 

 

1. 出版機關免備文，逕送水利署

台中辦公區圖書室，紙本報告

1. 出版機關依規定應備文，寄存

單位請登入「政府出版品資訊



 

 

 

寄存

規定 

書1冊及光碟1片，以供流通閱

覽及館藏。 

2. 成果報告書及光碟之定價及印

製冊數由各承辦單位決定。 

網」，依據應分送單位/寄存圖

書館印製分送清單後寄送。 

2. 出版機關依規定應登入「政府

出版品資訊網」，依據應分送單

位/統籌展售門市應分送數量填

具政府出版品委託統籌展售清

單寄送。 

3. 免備文，逕送本署臺中辦公區

及水利規劃試驗所圖書室各1冊

紙本報告書及各1片電子書光

碟，以供流通閱覽及館藏。 

4. 成果報告書及光碟之定價由各

承辦單位決定。 

業務

聯絡 

水利署台中辦公區圖書室 

Tel:04-22501474 

 

1. 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 

Tel:02-85126464 

2. 經濟部研發會 

Tel:02-23212200#8267 

聯絡 

事宜 

申辦問題，洽本署資訊室二科

(02-37073107) 

申辦問題，洽本署綜企組二科

(02-3707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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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出版品繳交自行檢查表 

計畫名稱：                          

案號(委辦計畫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自行檢查單位：                   主辦人員：          

作業
類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 

說明 符合 未符合 

編號

取得 

成果報告書依本署出版品統一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書

建檔作業說明規定，申請電子書編號(EBN)或政府出版

品統一編號(GPN)。 

   

成果

報告

書印

製格

式及

繳交

規定 

1. 成果報告書為 A4 (21 x 29.7cm)規格，封面顏色一律

依規定採淡黃色，並以橫書版面呈現。 

   

2. 成果報告書封面列印本署委辦計畫編號(如：

MOEAWRA1030002，不要有空格或特殊符號)。 

   

3. 成果報告書圖、表或相片標題等採阿拉伯數字的“章

節-編號”格式，如:“圖 1-1”、“表 1-1” (依報告封面、

摘要、Abstract、目錄、圖目錄、表目錄、內文、附

錄、版權頁及報告封底順序排列)。 

   

4. 成果報告書內含有版權頁，並放置封底之前一頁。    

5. 成果報告書封底列印電子書編號(EBN)或政府出版

品統一編號(GPN)編號及定價；申請 GPN 編號者，

要有 ISBN 編號及 Barcode 條碼。 

   

成果

光碟

電子

檔案

繳交

規定 

1. 成果光碟電子檔案繳交包括定稿完整內文檔、定稿

封面檔(含封面、版權頁及封底)及轉製符合規定之定

稿印製用 PDF 檔 

(1) 檔案儲存以冊為單元，所有章節(含目次、內文、

版權頁等)均儲存於同一檔案，封面、版權頁及封

底另存一個檔案為原則；檔案以申請電子書編號

(EBN)或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為命名原則。 

(2) 繳交 1 個定稿完整內文檔，檔案命名原則：(EBN

或 GPN 編號).doc，例如：10103B0008.doc。 

(3) 定稿封面檔(含封面、版權頁及封底)，檔案命名原

則：(EBN 或 GPN 編號)c.doc，例如：

10103B0008c.doc。 

(4) 轉製符合規定之定稿印製用 PDF 檔(含封面+完整

內文+版權頁+封底)，檔案命名原則：(EBN 或 GPN

編號)b.pdf，例如：10103B0008b.pdf。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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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稿印製用 PDF 檔設定書籤功能，其層次應與原紙

本書目錄功能相同，列至章、節、附錄及圖表，且，

目錄、圖目錄或表目錄書籤皆應設定有連結功能。 

   

3. 繳交成果光碟電子檔案勿設保全及密碼保護。    

4. 繳交成果光碟電子檔，以單片裝 CD 空白外殼，內附

本署制式光碟片封面、封底、書背(勿使用 CD 綿布

套附於出版報告書後面，即成果報告書與光碟電子

檔分開)。 

   

其他補充說明： 

註：1.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符合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2.依據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11日經水綜字第 10314088830號函，自 103年起增列自

行檢查表，作為委辦計畫結案驗收及最後撥款必要文件。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